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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

管理的意见》要求，强化各部门各单位的预算绩效主体责任和绩

效意识，提高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，广东省生态环

境厅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1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

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财绩函〔2022〕1号）

要求，对照《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1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

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财监〔2022〕1号）有关评价

标准，对下达我省的 2021年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开展了绩效

自评工作，汇总形成绩效自评报告。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（一）中央资金下达和绩效目标备案情况

1．中央资金下达情况

财政部于 2020年 10月 30日下发《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1

年水污染防治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资环〔2020〕85号），下达

我省 2021年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（第一批）3.49亿元；于 2021

年 6月 9日下发《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1年水污染防治资金预算（第

二批）的通知》（财资环〔2021〕47号），下达我省 2021年水

污染防治资金（第二批）0.62亿元，2021年度中央水污染防治专

项资金下达我省合计 4.11亿元。

2．绩效目标备案情况

我省于 2021 年 10 月将《广东省 2021 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

金区域绩效目标申报表》报生态环境部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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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省内资金安排、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

我厅结合中央资金管理等有关要求，重点围绕我省污染防治

攻坚战工作，会同财政厅制定资金分配计划，分别于 2021 年 1

月 13 日和 8 月 24 日印发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

财政污染防治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资环〔2021〕3号）和《广东

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1年中央财政水污染防治资金（第二批）的

通知》（粤财资环〔2021〕66号）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1．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

广东省收到 2021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后，已足额将资金

下达至各地市或项目实施单位，各地市也足额将资金下达至项目

县（市、区）或项目实施单位；资金到位率为 100%。

2．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

广东省 2021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共计4.11亿元，截至2022

年 3月，已支出 20,305.85万元，执行率为 49.41%。

3．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（1）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制度，加强制度保障。为加强和规范

专项资金的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绩效，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

于印发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粤

府〔2018〕120号）、省财政厅《关于贯彻落实<中共广东省委 广

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若干意见>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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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粤财绩函〔2019〕15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国务院和省委省政

府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建设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相关要求，

我厅印发实施了《广东省省级生态环境专项资金管理细则》《广

东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专项资金内部管理规程》《广东省省级

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库管理实施细则》《广东省省级生态环境

专项资金绩效管理细则（试行）》等相关制度文件，为进一步加

快项目实施进展、提高资金使用绩效提供有效制度保障。

（2）强化项目库建设，提升项目储备。一是加强技术指导。

通过座谈、培训等形式指导解决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在项目实施、

资金使用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同时，为推动市级项目储备库

建设，强化地方政府项目申报的主体责任，组织技术力量加强技

术指导，推动地方将重点任务转化成重点工程，组织策划一批成

熟度高、实施条件好的项目。二是加强信息调度。依托“中央生

态环境资金项目管理系统”、“广东省省级生态环境专项资金管

理信息系统”，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，规范和强化项目申报入库

的电子化管理要求，同时建立定期调度和通报机制，推动地市重

视和加强项目储备库建设。

目前，我省拟结合省级生态环境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，全面

对接中央生态环境资金相关管理制度，修订印发《广东省生态环

境专项资金市级项目库建设指引（2022年版）》，进一步保障中

央生态环境资金项目库建设数量和质量。

（3）落实预算执行管理机制，强化专项资金监督检查。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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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严格落实专项资金“通报、约谈、督导、调研、考核”的预算

管理机制，将预算执行情况按月通报地市生态环境局、按季度通

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（厅），压实地方主体责任，督促地市加快

项目实施进度及资金支出进度。二是积极做好专项资金绩效评价

和审计工作，开展实地监督检查。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绩效评

价和审计工作，不断加强对专项资金项目的跟踪评估，提高资金

使用绩效，根据中央资金项目监督自查、绩效自评发现问题开展

项目调研，不定期对中央及省级财政资金补助项目实施情况进行

现场检查，强化资金监管。

（二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备案的总体目标：支持相关地市开展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、

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、良好水体（湖泊）保护等生态环境保

护工作，实现重点流域水质达标断面个数有所增加或水质持续改

善，饮用水水源、良好水体（湖泊）水质稳中向好。

完成情况：完成。

2021年，在财政部、生态环境部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，在中

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下，在“十三五”时期水污染

防治工作成效的基础上，我省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

污染防治法》《广东省 2021年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》相关要求，

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，扎实推进水污染防治，较好推进各项目相

关工作。2021年广东省“十四五”地表水国控断面调增至 149个，

1-12月，149个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（Ⅰ-Ⅲ类）为 89.9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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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比上升 1.4个百分点，达到国家考核要求（88.5%）；劣Ⅴ类断

面占 1.4%，同比持平，达到国家考核要求（1.4%）。1-12月，各

地级以上市在用集中式饮用水源（78个）水质达标率为 100%，

同比持平。82个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为 100%，同比

持平，达到国家考核要求（100%）。总体上完成了重点流域水质

达标断面个数有所增加或水质持续改善，饮用水水源、良好水体

（湖泊）水质稳中向好的总体目标。

（三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经对各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整理梳理，对应我省向生态环

境部备案的区域绩效目标申报表，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如表 1。

一

级

指

标

二

级

指

标

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全年

实际

完成值

完成情况说明

产

出

指

标

数

量

指

标

治理重点

流域数量

（个）

7 7

完成。具体为榕江、练江流域水污染治理，小东江、

寨头河流域水污染治理，九洲江、鹤地水库流域水污

染治理，高明河、更楼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，韩江

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，南山河、新兴江水生态环境保

护，潼湖水、西枝江水生态环境保护。

新增污水

处理能力

（吨/日）

20000 20000
完成。具体为支持揭西县棉湖污水处理项目二期工程

PPP项目，完成扩建揭西县棉湖污水处理项目二期工

程，新增污水处理规模 20000m3/d。

生态修复

河段（km） 6.2 8.56

完成。具体为榕城区榕江南河支流（部分）水环境治

理工程对云光村内溪、吊桥河和祠堂村内溪进行清淤

清污、岸坡整治和河岸绿化，对石头河和梅溪河进行

清污和河岸绿化，完成 8.56km河段生态修复。

生态修复

面积（建设

湿地面积）

（km2）

0.24 0.25

完成。具体为龙川县鹤市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

完成水生态系统构建工程，完成生态修复面积（种植

水生植物）82511m2；榕城区榕江南河支流（部分）

水环境治理工程，完成生态修复面积（生态护坡或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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岸绿化等植被恢复面积）68480m2；潼湖马过渡河流

域水生态环境保护项目，完成生态修复面积（种植低

矮湿生植物）15200 m2；小东江流域彭村湖生态修复

总体工程（彭村湖二期人工湿地项目），完成生态修

复面积（建设湿地面积）55000m2；遂溪县建设遂溪

河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工程项目，完成生态修复面积

（建设湿地面积）30000m2。上述项目合计完成生态

修复面积 0.25km2。

质

量

指

标

项目验收

合格率
100% 100%

完成。截至 2022年 3月底，已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

为 100%，在建项目未出现工程质量问题或安全生产

事故，工程质量得到有效保证，工程质量都已达标。

时

效

指

标

项目开工

率
100% 89.47% 未完成。截至 2022年 3月，已开工项目 17个，开工

率为 89.47％。

项目完工

率
30% 47.37%

完成。截至 2022年 3月，已完工项目 9个，占总项

目的 47.37%，其余项目正在实施中，预计 2022年完

工。

效

益

指

标

生

态

效

益

指

标

国考断面

达到或优

于Ⅲ类断

面的比例

达到国

家考核

要求，

88.5%

达到国

家考核

要求，

89.9%

完成。国考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断面的比例为 89.9%，

达到国家考核要求（88.5%）。

国考断面

劣Ⅴ类水

体比例

达到国

家考核

要求，

1.4%

达到国

家考核

要求，

1.4%

完成。国考断面劣Ⅴ类水体比例为 1.4%，达到国家考

核要求（1.4%）。

地级及以

上城市集

中式饮用

水水源水

质达到或

优于Ⅲ类

比例

100% 100%
完成。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

优于Ⅲ类比例为 100%，达到国家考核要求（100%）。

满

意

度

指

标

服

务

对

象

满

意

度

群众满意

度
≥90% ≥90% 完成。对于项目已完工的地市，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

90%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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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

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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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存在问题：部分资金下达时间较晚，从省财政到市财政再到

县级财政再到项目承担单位的流程较长，项目的前期设计、招投

标等工作环节较多，耗时较长，影响项目进度和资金支出。

改进措施：下一步我省将严格落实《中央生态环境资金项目

管理规程（试行）》（环办科财〔2021〕17号）及相关文件要求，

积极做好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的跟踪检查工

作。

（一）切实提高入库项目成熟度。加强对地方生态环境部门

的技术帮扶力度，有效开展技术培训，督促地市积极培育和储备

一批成熟度高的优质项目，全面夯实地方项目库建设基础。

（二）加强项目进度管理。定期组织对项目工程建设情况和

专项资金支出情况进行跟踪检查，通过调度、通报、现场会议等

形式加强水污染防治资金管理，推进项目高质量快速实施，提高

资金预算支出率，尽早发挥资金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。

（三）提升项目管理水平。按照绩效管理要求加强对项目的

动态监管，加强各部门的联动，不断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的水

平和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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